
 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訂對照表  

（自 109 年 10 月 1日生效） 

    修訂後給付規定       原給付規定 

一~三(略) 

四、注射藥品之使用原則： 

(一)(略) 

(二)因病情需要，經醫師指導使

用方法由病人持回之藥品： 

 1.~18.(略) 

 19.類風濕關節炎、僵直性脊椎

炎、乾癬、乾癬性周邊關節

炎、乾癬性脊椎病變與克隆

氏症病患使用

etanercept、adalimumab、

abatacept、tocilizumab、

opinercept、

certolizumab、brodalumab

等生物製劑皮下注射劑，經

事前審查核准後，在醫師指

導下，至多可攜回四週之使

用量。(93/8/1、109/10/1) 

 20.~25.(略) 

 以下略 

一~三(略) 

四、注射藥品之使用原則： 

(一)(略) 

(二)因病情需要，經醫師指導使

用方法由病人持回之藥品： 

 1.~18.(略) 

 19.類風濕關節炎病患使用

etanercept、adalimumab

注射劑，需個案事前審查核

准後，並在醫師指導下，至

多可攜回四週之使用量。

(93/8/1) 

  

 

 

 

 

 

20.~25.(略) 

 以下略 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

附表 


